
国家建委、国家农业委员会、农业部、建材工业部、国家建工总局关于印发
《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的报告》的通知

发文机关： 农业部(已撤销),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(已变更),国家农业委员会(已变更),国家建筑材料工业局(已变更)
发布日期： 1980.03.14
生效日期： 1980.03.14
时效性： 现行有效

            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，现将《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的报告》，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当地情况，认真研
究，参照执行。

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的报告

            去年１２月２日至９日，我们在青岛联合召开了全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会议。到会的有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建
委、农委、农业局、建材局、社队企业局、建筑设计院的领导同志和部分基层单位的代表共３００人。会议分析了农
村房屋建设出现的新形势，交流和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集中地计论了有关的方针政策、规划设计、材料供应和
组织领导等问题，并对今后工作作了安排。到会代表认为，建国３０年来，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农村建房问题，这还是
第一次，它反映了广大农民的心愿，体现了党中央、国务院对８亿农民的关怀。现将当前农村建房情况和进一步加强
农村建房工作的意见报告如下：

            （一）

            建国以后，随着农村生产的恢复和发展，各地农村陆续改造了一些旧房，建设了一些新房，广大农民的居住条
件有了一定改善。有些生产发展比较快，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队，还先后建起了一批新村。如江苏省已建成新村
７００多个，其中江阴县的华西大队，经过统一规划，逐年建设，社员已全部住进了新房。山东省胶南县，全县住进
新房的农户，已占总农户的７５％。陕西省户县已新建和改建的房屋达７万５千间，占全县房屋总数的４０％。上海
的嘉定县，近几年来，共建新房３００万平方米，使３万３千户社员住上了新房，占全县总农户的３１％。但是，总
的来看，像这样的县和社队，全国为数还不多。目前，广大农村的居住条件还是很差的，许多地方至今依然是古村旧
貌，农民住房很紧张，有的户几代同堂，有的户甚至人畜混乱，即使是在我国富饶的江南，也有不少农民住在茅草房
里，阴暗潮湿，很不卫生。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，广大农牧民的居住条件更差。

            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农村房屋建设面临着新的形势。由于党的政策的落实，农工副
业的发展，以及农副产品的提价，农民收入增加，普遍要求建房。据初步调查，现在要求建房的农户，在经济条件较
好的地方，约占３０％左右；在经济条件一般的地区，约占１０％左右；即使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，也约有３％到
５％的农户要求建房。这就是说，全国有相当一部分农民，吃、穿已经有了一定的改善、有条件通过多年的积累，开
始建设新房。山西省晋中地区１４县、市，１９７８年社员建房的数量，比１９７７年增加７０％。特别是农业现代
化的发展，农工商一条龙的出现，不仅要求建设各类生产基地，而且要求配套地逐步建设小城镇，以便更多地容纳从
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，而我国原有的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分散、零乱、落后的村落，远远不能适应这种要
求。因此，无论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要求来看，还是从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来看，农民住房的建设问题，是需要
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

            当前的问题是，不少地方对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，重视不够。有的把农民建房看成是可管可不管的小
事，放任自流；有的怕农民建房影响生产，不去关心，甚至加以阻拦；有的不顾党的政策，不顾经济条件，搞“大呼
隆”，搞一平二调，忽视发挥集体和社员两个积极性；有的不注意规划，盲目建设，侵占了耕地，破坏了布局；有的
不注意合理组织施工，既影响了集体生产，又增加了农民负担，对集体、对个人都很不利。农村建房材料，也没有一
个正常的供应渠道，农民盖点房子，困难很大。长期以来，农房建设没有一个部门主管，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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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解决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房建设的发展。

            （二）

            会议认为，我国农村房屋建设，必须从实际情况出发，随着生产的发展，集体经济的壮大，社员收入的增加，
采取全面规划、正确引导、依靠群众、自力更生、因地制宜、逐步建设的方针。态度要积极，步子要稳妥。当前，需
要认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：

            （一）要正确处理生产和生活的关系，重视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。过去由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干
扰，有些地方把生产和建房的关系对立起来，把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割裂开来，农民要盖点房子，常常受到各
种指责，动不动就割“私有制的尾巴”，搞得生产上不去，生活也得不到应有的改善。这方面的教训很深刻。许多地
方的经验说明：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，逐步改善农民的居住条件，既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，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
嘉定县新泾大队，过去是个低洼、多灾、住房破烂的穷地方，从１９７３年开始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，建成新房２
万５千平米，使２６３户社员住上了新房，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。１９７８年与１９７２年
相比，粮食亩产增长６２％，棉花亩产增长４９％，油菜籽亩产增长４６％，社员分配也由每人１７８元上升为
２６９元，增长５１％。可见那种把解决农民住房问题，单纯地看成是影响生产的消极因素的观点，是经不起实践检
查的。生产和生活的关系，是相辅相成的。不努力把生产搞上去，单纯强调改善生活，就没有物质基础，想改善也改
善不了。反过来说，只强调抓生产，忽视改善生活，甚至连一些可以办到的事情也不办，就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
性，生产也不可能搞好。因此，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，把农民的生活安排好，不仅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，促进
农业生产的迅速增长，还有利于稳定大局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。毛泽东同志生前十分重视这个问题，曾多次指
出：“农民的情况如何，对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，关系极大”，“要先把衣食住用行五个字安排好”，要求
我们生产、生活一齐抓，不要搞片面性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现在应当统一认识，解放思想，消除顾虑，大胆地把农
房建设抓起来。这既是广大农民生活不断提高的要求，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紧迫需要。

            （二）要十分注意政策，充分发挥社员和集体两个积极性。农村房屋建设，涉及千家万户，政策性很强。政策
对头，就能充分调动集体和社员两个积极性；搞得不好，也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。农村建房中的政策问题，最核心的
是房屋的产权问题。社员的住房，属于生活资料，产权应归社员所有。修建的办法，可以在统一规划下，由社员筹集
资金、材料，集体给予帮助，统一组织施工。五保户由集体负责安排。这种方式，有利于发挥社员建房的积极性，也
有利于房屋的维修、管理。公共积累多，经济条件好的社队，也可以在统一规划下，采取集体筹集资金、材料，集体
建房的办法，产权归集体所有，农民住房交纳房租，也可以折价卖给农民。在集体建房中，使用农民的旧房旧料，要
合理作价，并在短期内偿还，不能搞一平二调，变相剥夺农民。社员要求自己建房，只要服从统一规划，也应当允
许。不论采取哪种方式，都要坚持自愿、互利的原则，绝不能够搞强迫命令。建房中涉及到农民自留地、自留树等所
有权问题时，也一定要严格按照政策办事。

            （三）要认真搞好规划，精心进行设计。规划问题，事关新村建设的百年大计，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抓好。当前
的主要问题是，有的地方忽视规划，造成布局不合理，甚至乱建、乱占，有的地方已经发生了一些“建了拆、拆了
建”的劳民伤财的事情。从各地的经验看，搞好规划，首先要搞好县、社的总体规划，实行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、村
统一安排、综合治理。每个县、社，都要根据各自的自然条件、生产特点、经济发展水平，提出新农村建设的近期计
划和远期设想。集镇的建设，要力求和公社所在地的建设结合起来，使之逐步成为当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

            居民点规划，要根据有利生产、方便生活的原则，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，对点内的土地利用、功能分区，进行
合理安排，努力创造具有当地风格和特点的布局形式。居民点的设施，要逐步增加新的内容。应大力发展沼气，改变
燃料构成；大力提倡植树，保护居住环境；逐步改善道路，加强内外联系。居民点规划，要经过群众讨论，一般的由
公社审批，公社所在地和集镇的由县审批。一经批准，不得随意改动。在村镇的规划、建设中，要充分利用原有建筑
设施，注意保护有价值的民间传统建筑的文化古迹。

            农村房屋设计，要注意研究农村建筑的特点，设计农民所喜爱的、经济、适用的建筑，不要机械地套用城市房
屋建筑的设计模式；要考虑防火、防风、防洪和抗震要求，以确保安全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建委和建工局，要组织所
属有关单位，通过调查研究，确定建筑标准，编制农村建筑参考图，供农民建房选用。

           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展，对农房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需要研究的课题。各级建委和农业部门的科研、设计单位，
要积极开展新村建设的科学研究工作。建议有关院校设置农村建筑和规划的专业或课程，有关部门积极开办短训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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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新村建设培养专门人才。

            （四）要注意因地制宜，就地取材。我国幅员辽阔，东、西、南、北、中，各地气候、地理、资源条件以及生
活习惯，差异都很大，经济发展也不平衡。因此，农房建设的标准、规模、进度、形式，一定要注意从实际出发，因
地制宜，不能要求一个样。要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，采取不同的办法。不但在大的区域之间要有分别，就是在一个
县、一个公社之内，也要按照具体情况，区别对待。在这方面，我国农民有许多创造，有许多传统的好做法。例如，
西北黄土高原地区，农民根据当地雨量少、气候干燥的特点，采用以土为主的土拱结构，既经济又适用。木材缺少的
地方，采用砖拱结构，效果也很好。山区，有的开山采石，砌筑房屋，有的修建石窑、土窑。平原地区、墙体有的用
砖，有的用土坯，有的半砖半坯。近些年有的城市郊区，利用工业废料，发展砌块建筑，这是一条新路子。广东、福
建、浙江等地，采用预应力构件，代替木梁、柱、桁条，可以解决木材短缺问题，也是一个好经验。

            建筑材料的解决，主要应当依靠社、队自己的力量，就地取材。中央和地方有关部门也要根据资源和生产情
况，开个渠道，专项安排，逐年给一定的补助指标。砖、瓦、灰、砂、石等地方建筑材料，主要是由社、队建材企业
和县建材部门供应。所需水泥，由地方平衡解决。平板玻璃，由建材部和省、市、自治区主管分配部门，根据资源情
况，确定一定的比例，列入年度分配计划。木材，我国资源缺乏，应发动群众，植树造林，同时充分利用旧房料，节
约用材。所需钢筋，以地方解决为主，国家逐年给予适当补助，并应优先满足新村试点建设的需要。油毡、油漆、电
器、小五金等材料，由商业部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积极组织货源，供应农村。凡是拨给农房建设使用的材料，要做到
专材专用，不得挪用。

            （五）要高度重视节约用地，切实防止乱占耕地。新村选址，要尽量利用坡地、薄地和荒废地。山区，要提倡
依山建村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要根据当地情况，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对宅基地面积、院落大小、房屋间距、道路宽
度等，确定一个有幅度的控制指标，以利合理使用土地。公共建筑和社队企业用地要严格控制，占用生产队的土地要
给予补偿，不准平调。许多地方的经验证明，在新村建设中只要切实注意这个问题，效果就很好。陕西省礼泉县烽火
大队，按规划建新村后，节约好地１５０亩，每年可产粮食２０万斤，相当于解放初期全大队的总产量。江苏省吴县
的卫星大队，按规划建新村后，扩大耕地面积５４８亩，占现有耕地面积的２０％，每年可产粮食５５万斤，每人平
均１８０多斤。山东省胶南县，经过统一规划，腾出好地近万亩。上海嘉定县，经过规划，平整宅基地，可以增加耕
地７千亩。全国新村建设中，按最低数字计算，每个生产队如能节约１０亩，全国４８１万个生产队，即可增加耕地
５千万亩。过去我国农村房屋建设，一般布局比较松散，土地浪费很大，应当在今后旧村改造中，精心规划，巧做安
排，把这一部分土地潜力挖掘出来。

            （六）要量力而行，分期分批逐步建设。实践证明，凡是搞得好的，都注意了这个问题。湖北省京山县红光大
队，从１９７４年开始，每年建一些，逐步建设，到现在已建成兑现，建村前，全队有流动资金３８万元，新村建成
后达到了８０万元。社员存款，建村前共有１３万元，建村后除补偿建房花销外，达到了１５万元。建房促进了生
产，农民高兴。相反，有的地方，不顾条件，不考虑可能，采取“大呼隆”的办法，短促突击，大兵团作战，搞一平
二调，结果，“建了新村，伤了元气”。既影响了集体生产，又影响了社员的生活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后果。我们国
家，底子本来很薄，特别是经过“四人帮”十年大破坏之后，百废待举。农村房屋建设，一定要有计划，讲步骤，既
要防止放弃领导，任其自流，也要防止操之过急，一哄而上。

            （三）农村房屋建设，涉及面广，地方性强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要加强对农村房屋建设工作的领导。特别
是县一级的党委要加强对农村房屋建设工作的领导。特别是县一级的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
来，切实加强领导，这是搞好农村房屋建设工作的关键。国家建委、农委、农业、建材、建工等部门，要密切配合，
分工协作，建立联席会议，定期研究农房建设工作。国家建委，要建立农村房屋建设办公室，负责贯彻有关农村建筑
的方针、政策，了解各地农房建设的进展情况，组织经验交流、技术支援和新村试点，推动居民点规划、设计工作的
开展。国家农委和各级农业部门，负责山、水、田、林、路、村的总体规划。农业部负责研究有关农村建房的经济政
策和土地利用问题；归口管理农业生产性建筑工程的研究、设计、建设和技术推广等工作。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建委和
农业部门，可参照上述任务分工，建立相应的机构。１９８０年，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应组织有关方面，先搞一、两个
不同类型的新村试点。农业现代化试点县，要把新农村和小城镇的规划、建设作为试点内容之一。国营农场，是全民
所有制经济，兼有城市和农村的特点，建设条件也比较好，应当先走一步，尽快建成一批社会主义新村镇。

            搞好农村房屋建设，是改变农村面貌、缩小城乡差别、巩固工农联盟的一件大事，任务光荣而艰巨。到会代表
一致表示，要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，充分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，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努力在本世纪末把我国
目前还比较落后的农村，建设成为繁荣、富庶、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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扫一扫，手机阅读更方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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